
  

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雲林榮譽國民之家 

標售報廢車輛投標標單（兼切結書） 

案號：1120316 

一、投標人對本標售案報廢車輛投標標標的之品項、數量、規格（範）、功能、

投價須知與有關附件等招標文件，均已明瞭並完全接受。今願以 

總價 

新臺幣：     萬     仟    佰     拾     元整投標。 

※ 單價應以零、壹、貳、參、肆、伍、陸、柒、捌、玖、拾、佰、仟、萬、億大寫 

   數字填列，若字跡潦草或模糊不能辨識者，為無效標單。 

二、本標單請用藍、黑色鋼筆或原子筆繕填，不得使用鉛筆或其他容易塗擦

退色之筆墨書寫，若有塗改請加蓋負責人私章，否則無效。 

三、本標單之報價有效期限自投標時起至開標後 20 日止，但本案因故必須

逾越前揭期限展延決標，除投標人即時提出書面反對外，視為同意延長

至實際決標日止。  

投標廠商名稱： 

  負 責 人： 

  地   址： 

 

標  價  議  加 

 

第一次加價 

 

 

 

 

新臺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元整 （中文大寫） 

 

領回投標保證金

票據簽章 
 

招標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會辦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主持人：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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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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雙
線
以
下
部
分
，
在
未
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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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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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標
單
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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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
，
請
訂
入
合
約
中
。 


